
選 委 會 選 舉 消 息
 

2009 年 2 月 12 日，星期四 
 

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選 舉 將 於 2009 年 4 月 26 日舉行。按

照 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法 》 的 有 關 規 定 ， 有 意 在 是 次 選 舉 中 行 使 投 票 權 的

法 人 選 民 ， 應 在 2 月 16 日至 3 月 2 日 期 間 向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呈 報 簽 署

提 名 表 的 代 表 的 身 份 資 料 以 領 取 提 名 表 ； 如 法 人 選 民 欲 行 使 法 律 所 訂

的 最 多 11 票 的 投 票 權 ， 應 在 2 月 16 日 至 3 月 17 日期間將今年 1 月

23 日 在 職 的 領 導 機 關 或 管 理 機 關 成 員 中 選 出 的 最 多 11 名 投 票 人 名 單

連 同 每 一 名 投 票 人 簽 署 《 投 票 人 同 意 代 表 法 人 行 使 投 票 權 的 聲 明 書 》

提 交 予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。  

此 外 ， 有 意 參 選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選 舉 的 人 士 ， 亦 應 在 3

月 3 日 至 3 月 17 日 期 間 爭 取 足 夠 的 提 名 和 辦 理 報 名 手 續 。  

由 於 今 年 2 月 份 只 有 28 日 ，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呼 籲 有 意 參 選 上 述 選

舉 程 序 的 人 士 爭 取 時 間 盡 早 依 法 親 臨 水 坑 尾 公 共 行 政 大 樓 地 下 辦 理 相

關 手 續 。  

重要時間備忘 

z 遞交《提名表簽署人登記表》 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月 16 日～3 月 2 日 

z 遞交《法人投票人名單登記表》 .................. 2 月 16 日～3 月 17 日 

z 報名參選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 ........ 3 月 3 日～3 月 17 日 

行 政 暨 公 職 局 的 對 外 服 務 時 間 為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， 每 日 早 上 九 時

至 下 午 六 時 ， 中 午 不 休 息 。 為 方 便 法 人 在 3 月 2 日 遞 交《 提 名 表 簽 署

人 登 記 表 》 的 期 限 屆 滿 前 遞 交 表 格 ， 該 局 將 在 2 月 28 日 星 期 六 和 3

月 1 日 星 期 日 照 常 服 務（ 早 上 九 時 至 下 午 六 時，中 午 不 休 息 ）；此 外 ，

3 月 14 日和 3 月 15 日 截 止 報 名 和 截 止 遞 交《 法 人 投 票 人 名 單 登 記 表 》

的 期 限 屆 滿 前 的 最 後 一 個 星 期 六 和 星 期 日 ，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亦 將 繼 續 對

外 服 務 （ 早 上 九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， 中 午 不 休 息 ）。  

查 詢 電 話 ： 88668866。  


